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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海口市国兴大道地产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海口市国兴大道地产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为双方开展项目合作的指导和基础性文件，具体合作金

额及合作方式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合作将

对上市公司本年度业绩具有积极的影响，具体影响情况将根据后续具体合作协议

进行测算。后续签订具体合作协议时，公司将根据项目合作对公司的具体影响程

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概况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海航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地产”）与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富力地产”），就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的地产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

工程（“项目资产”）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在海口市签订

了《海口市国兴大道地产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思廉；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 381,927.11 万元，总负

债 316,021.53 万元，总收入 28,243.62 万元，净利润 4,984.49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海南富力地产为独立第三方，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

交易。 

（三）本协议涉及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

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合作项目概况 

合作项目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项目分 D16、B18 两个地块（以下简称“项

目用地”）。D16 地块位于大英山 CBD 东侧、国兴大道以南、海府大道以西；B18

地块位于大英山 CBD 东侧、国兴大道以北，海府大道以西。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9.39 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及商服用地，总建筑面积约 67 万平方米。 



（三）合作方式及合作价款 

1、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合作开发、项目代建等形式。 

2、项目合作价款暂计人民币 57 亿元，具体合作形式、合作价款、税费承担

以正式协议为准。 

（四）其他 

1、后续双方将积极洽谈具体合作事宜及正式协议条款，并根据相关监管规

定就正式交易事项履行相关审议决策程序。 

2、甲方同意与乙方结成唯一排他的友好合作关系，保证自本协议签订之日

起不再就项目用地（含在建工程）及项目公司的股权合作与其他任何第三方进行

任何谈判、磋商，亦不与其他任何第三方签订相关协议、合同或达成意向。 

3、本协议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意见，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另行签订的正式

协议约定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项目合作将对上市公司本年度业绩具有积极的影响，具

体影响情况将根据后续具体合作协议进行测算。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加快海口市

国兴大道 CBD 整体建设进度，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

步的约定，具体事宜在推进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双方在框架协议书签署之日

后还需经过进一步商洽并签订正式的协议等法律文件。 

（二）该事项公司尚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公司将就具体的合作金额及合作

方式展开协商或谈判，并签署正式协议，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对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1 日 


